
屯門官立小學

測驗及考試



一年級 二至六年級
測驗 *上學期試前温習1次

下學期測驗1次
上、下學期各1次

考試 上、下學期各1次 上、下學期各1次

*一年級上學期試前温習成績不計算在成績表內。

測考次數



本年度測考日期

日期 一年級 二至五年級
31/10-3/11 一年級特別時間表上兩節課

(中/英/數)
測驗

14/11-17/11 依平日的時間表上課
中文星期一、英文星期二、
數學星期三、常識星期四

依平日的時間表
上課

5、6、9、10/11 考試 考試

20-23/3 測驗 測驗

29/5-1/6 考試 考試



日期
時間

10月31日
星期一

11月1日
星期二

11月2日
星期三

11月3日
星期四

8:00-8:20 班 務

8:20-9:30
中 文

(45分鐘)
英 文

(45分鐘)
數 學

(45分鐘)
常 識

(45分鐘)

9:30-9:50 小 息

9:50-11:00 上中 / 英 / 數其中一科 (詳見下表)

測考時間表

日期
時間

1月5日

星期四

1月6日

星期五

1月9日

星期一

1月10日

星期二

8:00-8:20 班 務

8:20-9:30
讀本

(30分鐘)
英 文

(45分鐘)
數 學

(45分鐘)
常 識

(45分鐘)

9:30-9:50 小 息

9:50-11:00
中 作

(45分鐘)

中文聆聽
及

英文聆聽

中文閱讀
(30分鐘)

普通話

考試時間表測驗時間表
日期

時間

10月31日

星期一

11月1日

星期二

11月2日

星期三

11月3日

星期四

8:00-8:20 班 務

8:20-9:30
中 文

(45分鐘)
英 文

(45分鐘)
數 學

(45分鐘)
常 識

(45分鐘)

9:30-9:50 小 息

9:50-11:00 上中 / 英 / 數其中一科 (詳見下表)



日期
時間

10月31日
星期一

11月1日
星期二

11月2日
星期三

11月3日
星期四

8:00-8:20 班 務

8:20-9:30
中 文

(45分鐘)
英 文

(45分鐘)
數 學

(45分鐘)
常 識

(45分鐘)

9:30-9:50 小 息

9:50-11:00 上中 / 英 / 數其中一科 (詳見下表)

測考時間表

日期
時間

1月5日

星期四

1月6日

星期五

1月9日

星期一

1月10日

星期二

8:00-8:20 班 務

8:20-9:30
讀本

(30分鐘)
英 文

(45分鐘)
數 學

(45分鐘)
常 識

(45分鐘)

9:30-9:50 小 息

9:50-11:00
中 作

(45分鐘)

中文聆聽
及

英文聆聽

中文閱讀
(30分鐘)

普通話

考試時間表測驗時間表
日期

時間

10月31日

星期一

11月1日

星期二

11月2日

星期三

11月3日

星期四

8:00-8:20 班 務

8:20-9:30
中 文

(45分鐘)
英 文

(45分鐘)
數 學

(45分鐘)
常 識

(45分鐘)

9:30-9:50 小 息

9:50-11:00 上中 / 英 / 數其中一科 (詳見下表)





測考事宜

1.中文會話、英文會話、普通話會話、音樂及體育

科的考核會在試前進行。

2.視覺藝術科以平時習作的平均分作為該學期之考

試成績，不另作考核。

3.電腦科不設評核。



4.各科測驗/考試日期及時間表以通告

知會家長及學生，請家長簽閱。



5. 測驗/考試範圍印發給學生貼於家課冊P.56/57，
同時亦會上載學校網頁以供查閱。





英文口試温習



普通話口試温習—錄音



6.遇有特別事故如颱風、豪雨等導致學校停課，測驗及考試日期會

順延，校方不再另行通知。(例如星期一當天是數學及閲讀考試，

而該天停課，則數學及閲讀考試會順延至星期二，如此類推。)

7.一至六年級測驗及考試卷批改後於指定日期派予學生改正，並帶

回家給家長簽閱(呈分試除外)，翌日交回。若家長對試卷分數及
答案有任何疑問，須於派發後的三個工作天內向校方提出，逾期

不再受理。

測考事宜



3.全年四次測考總
成績將作為「全
人獎勵計劃」得
獎的計算準則，
詳情請參閱學生
手冊第18-22頁。

全人獎勵計劃





測驗/考試補考的原則

1. 學生因事或因病而未能參加測驗/考試者，須於當天
早上致電回校告假，並於緊接的第一天上課日補交
告假信。

2. 凡經校方批核因事或因病告假的同學，可於測驗/考
試後的首個工作天補測/考，但缺席測驗多於兩天，
不設補測；缺席考試多於一天，不設補考。

3. 呈分試須補考所有缺考卷目。

4. 補測/考的科目，不會扣分。

5. 學生缺測/考一科或以上，將不獲排列該次測/考的
名次。



測驗/考試補考的原則

1. 學生因事或因病而未能參加測驗/考試者，須於當天
早上致電回校告假，並於緊接的第一天上課日補交
告假信。

2. 凡經校方批核因事或因病告假的同學，可於測驗/考
試後的首個工作天補測/考，但缺席測驗多於兩天，
不設補測；缺席考試多於一天，不設補考。

3. 呈分試須補考所有缺考卷目。

4. 補測/考的科目，不會扣分。

5. 學生缺測/考一科或以上，將不獲排列該次測/考的
名次。

由本年度開始，一至六年級
皆以混合能力形式編班。



測考
及

全人獎勵計劃事宜

詳見學生手冊P.17-22




